
中国国际商会/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罕员会

和俄罗斯联邦工商会

关于商事仲裁的合作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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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到1990年 3月 13日 中华丿̀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

共和国联翌签署的交货共同条件第5z条芙于因合同而产生的

及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仲裁解决,仲 裁裁决是终局

的,对 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的规定;

注意到中国国际商会∫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所设立的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伸裘‘委员会是依据19u车 只n3;日 师布讷(<

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>>的 规定,在中国专门处理国际经济贸

易争议的常设仲栽机构;

注意到俄罗斯联邦是前苏联签署的所有国际公约权利和

义务的继承者,以 及根据lθ

"年
7月 7日 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国际

商事仲栽法 (第 5888¨ l号 法令)附件1的 规定,俄 罗斯联邦互商

会所设的国际商事伸裁院是前苏联互商会伸栽院的继承者,有

权解决前苏联置商会仲裁院受玟的国际商事争议 ;

鉴于中华人民戋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均为1958年 6月 10日 签

订凼<<承认与执行吓国仲裁裁决公约>>的 戍员国;

确信广泛运用商事仲裁将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人或

法人为一方!以俄罗斯联邦自然人或法人为另一方的当事人在

中俄贸易与其他经济关系θ包括投资中所发生的民事纠纷提供

有效的月艮务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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⒈ 协议双方同意分刖向参与两国经贸和祆贲j膏 动妁中国

和′,罗 斯钓自然人和法人I乏议,在 其签订妁兮同中订三下列伸

秦。条软:

1由
亍尽合同(契约、协议)而 产生妁及与本兮鬲(契约、

协议)有 关的包括对本合同(契约、协议)的 履行、违约、终止

或失效在内的一切争议、异议或请求, 均应通过仲裁子以解

决,但应由国家法院管辖的除外。

仲裁在中请人所在国进行。

如栗申请人的所在国是中国, 贝刂仲栽应由北京的申国国

际商会∫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
·

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。

如杲中请人的所在国是俄罗斯, 则仲书‘应由莫斯科的俄

罗斯联邦王商会内设的国际筒等仲熬阮枳钴镊l亢 喇i丫 熬侥则

进行。

依据本仲裁条款作出的仲裁裁决是终局的, 对双方当事

人均有约束力。
,

2,根据双方协议,仲裁案不仅可以在双方所在的伸裁机构

常设地开庭审理,也可以在便于进行仲栽程序的中硪两国边境

城市开庭审理。

第二条

协议双方将更加广泛地利用各自在国际商事伸栽领域内

的潜力,以进行旨在发展国际商事仲栽的相互合作。

笫三条

协议双方将互相交换有关两国商夸伸裁立法和相应的囿

际商丰伸我机枘活动的资料信息。



办议贝丈方H意 申Ξ彐i吁 商会/中 国g{贸 易促进委员全内

设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代表和俄罗斯联邦王商

会内设钓国际商事仲茄,院的代表不定期会晤·检查与执行本协

议有关妁情况、

弟五条

本协议自签暑之日起生效。

如协议一方要求终止本协议,应提前lD个月以书面形式

通知对方。本协议终止时,协议双方对已承诺而尚未履行完毕

的义务,应根据协议规定予以履柠完毕,与 此同时, 本协议

的终止不影响由援引本协议而订入合同的仲裁条款的有效性,

本协议于1θ θ6年 7月 15日 在莫斯科签署。正式文本一式两

份,分别使用中文和俄文制戍,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申 国 国 际 商 会

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

副会长 狳大有

俄罗斯联邦置商会

副主席 C,C,别穗诺大


